
裁定字號 114年審裁字第859號

原分案號 114年度憲民字第551號

裁定日期 114年08月01日

聲請人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案由 聲請人為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主文 本件不受理。 1

理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翔源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源公司）受託管理聲請人代管之桃園

市平鎮區第一公有零售市場（下稱系爭市場），而將該市場各樓層空間分別

出租予台灣聯通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國世德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

司、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郭李美紀即無餓不座麵飯館（下合稱系爭廠

商），嗣因翔源公司未遵期繳納權利金，聲請人催告未果後，終止與該公司

間之委託管理契約，併通知系爭廠商遷出，均未獲置理，遂對系爭廠商提起

請求遷讓房屋等訴訟，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10號民事判決（下

稱系稱判決）維持第一審所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

上訴，亦遭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69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駁

回。然系爭判決及系爭裁定均不當限縮解釋民法第959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

爭規定）之立法理由，認僅國家機關行使公權力，對善意占有人發出返還所

有物之通知時，善意占有人始轉變為惡意占有人，倘國家機關通知返還非執

行公權力，即無系爭規定之適用；復未審酌聲請人與翔源公司終止契約時，

亦一併通知系爭廠商遷出系爭市場，則客觀上系爭廠商對其占有權源之合法

性應已有懷疑，自屬惡意占有人等各節，逕以系爭廠商非屬惡意占有人為

由，駁回聲請人之上訴，俱侵害其受憲法第7條、第15條保障之平等權與財產

權。

(二)另系爭判決及系爭裁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未將占有物區分為動產或不動

產，一律以善意占有人「確知」無占有權源，作為是否屬惡意占有人之判斷

標準，除罔顧不動產登記之推定力外，且其法條文字「確知」一詞之意涵亦

為受規範者所難以理解，顯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牴觸憲法第7條、第15條

保障平等權及財產權之意旨。

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

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聲請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及第15條第2項第7

款定有明文。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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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人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經系爭裁定以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是本件

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二)本件聲請關於裁判憲法審查部分，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聲請人於該案所持

之上述主張，已說明依系爭規定立法意旨，本案聲請人為系爭市場之管領機

關，係代桃園市政府主張所有權人之私法上權利，並非執行公權力，自無系

爭規定之適用，而觀諸卷內事證，亦無從單憑聲請人片面意見判斷本案委託

管理契約業經合法提前終止，自難認系爭廠商因收受聲請人通知而有「因重

大過失而不知其無占有之權源」之惡意情形等語甚詳。此部分聲請意旨，猶

執上開主張同一陳詞，指摘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違憲，核係對法院認事用法之

當否而為爭執，難謂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三)另關於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聲請意旨所陳，核係徒憑其個人主觀之見

解，對立法政策之當否而為爭執，亦難謂已具體指摘系爭規定究有何牴觸憲

法之處。

四、綜上，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合，本庭爰以一致決裁

定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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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謝銘洋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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